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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多地提出商品房按
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这是否意
味着取消公摊？按套内建筑面积计
价销售，将给购房人带来什么影
响？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近日，湖南省衡阳市发布通知，
明确自2025年 1月 1日起，在全市
实行商品房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
售。

根据这份通知，套内建筑面积
（专有建筑面积）由套内房屋的使用
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和套内阳台建
筑面积三部分组成。通知明确，房
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前应当公示被
分摊的共用部位的名称、用途、位
置、面积，参与分摊共用建筑面积的
商品房的名称、用途、位置、面积、分
摊系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
琳说，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并
不意味着取消公摊，公摊成本会计
入套内建筑面积价格中去。“不论以
建筑面积计价，还是以套内建筑面
积计价，只是两种不同的计价方式，
总购房成本不会发生变化。”

比如购买一套建筑面积为100
平方米的房子，总价是200万元，套
内建筑面积是80平方米，那么，按
照建筑面积计价是每平方米 2 万
元，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价是每平
方米2.5万元。

我国2001年施行的《商品房销
售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商品房
销售可以按套（单元）计价，也可以
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
价。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
积和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套
内建筑面积部分为独立产权，分摊

的共有建筑面积部分为共有产权，
买受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
享有权利，承担责任。

据了解，套内建筑面积包括套
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和阳台
建筑面积。公用建筑面积一般由两
部分组成：一是电梯井、楼梯间、垃
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和
过道、地下室、值班警卫室以及其他
功能上为整栋建筑服务的公共用房
和管理用房建筑面积；二是套（单
元）与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墙
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墙体水平投影
面积的一半。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
产研究院院长虞晓芬表示，不同楼盘
公摊比例不同，购房者可能并不清
楚，容易产生面积纠纷。按套内面积
计价，可以提高透明度，让购房者清
晰地了解所购房屋的实际使用面

积。但如果仅按套内面积计价，也可
能导致出现开发商降低公共部位建
设标准、部分购房者产生不需要承担
公共部位责任的错觉等诸多问题。

虞晓芬认为，可推广在售楼部
现场和产权证上同时标注建筑面
积、公摊面积、套内面积的做法，解
决公摊“糊涂账”问题；各地结合自
己特点可探索在商品房销售合同中
同时明确按建筑面积计价的价格和
按套内面积计价的价格。

刘琳说，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
可以避免一直以来被诟病的公摊过
大、测量过程不清晰等问题，倒逼房
地产开发企业优化产品设计，提高
住宅品质，把公共部位设计得更加
集约高效。在总价计价基础上，同
时增加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可以使
消费者的购房成本更清晰，有利于
购房选择。 据新华社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
军表示，12 月 19 日，菲律宾 1 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
海警严密监控，依法予以警告驱
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

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
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菲
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中国海警
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维权
执法，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 据央视

中国海警驱离菲律宾侵入我领空飞机

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国家税务总局会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研究起草了《互联
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
（征求意见稿）》，12月 20日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规定与电子商务法有效衔接，
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
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
业人员涉税信息，并对涉税信息
谁来报、报什么、怎么报等事项作
出明确规定。规定特别强调，从
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
动的从业人员收入信息可不报
送。

根据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
当在季度终了的次月纳税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
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上季度汇总
的相关收入信息，对于规定施行

前的存量收入信息则无需报送。
税务部门将对获取的涉税信息依
法保密，按照有关规定建立涉税
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数
据安全。

同时，规定还明确了减轻平台
企业信息报送负担、保障信息安
全和质量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内
容，对工信、人社和市场监管等部
门与税务部门共享的涉税信息，
互联网平台可不重复报送。税务
机关将为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
税信息提供安全可靠的渠道和便
捷高效的服务。

规定的征求意见时间为2024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 月 19
日，公众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税务
总局网站、邮寄信函等方式提出
意见建议。

据新华社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将有新规

12月 20日，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山东省
青岛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汲
斌昌受贿案，对被告人汲斌昌以
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对其受贿犯罪所得
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
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 2022
年，被告人汲斌昌利用担任山东
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鲁信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
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山东
省副省长及山东省青岛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

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
营、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5.26亿余元。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汲斌昌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
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
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
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汲
斌昌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归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悔
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赃物及孳
息已全部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
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判处
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
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

受贿5.26亿元，汲斌昌一审被判死缓

我国科学家获取人类首份月球
背面古磁场信息，填补月球磁场中
晚期演化的数据空白。

中国科学院研究团队利用嫦娥
六号月球样品，分析了约28亿年前
的月球背面磁场信息，为研究月球
磁场演化、探秘“月球磁场发电机”
提供了重要依据。相关成果论文
20日凌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在线发表。

什么是“月球磁场发电机”？
“我们知道，地球磁场对我们至

关重要，它能够屏蔽宇宙射线，保护
地球的大气和水等宜居要素，形成
适合生命繁衍的环境。科学研究表
明，是地球外核中的导电流体运动
产生了地球磁场，这套机制就像‘磁
场发电机’，它持续‘供电’，使地球
磁场长期运行。”论文第一作者、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
研究员蔡书慧介绍。

卫星观测和月表实测结果都显
示，现今月球已经没有全球偶极磁
场。但研究表明，月球也曾有过与
地球类似的“磁场发电机”。探秘

“月球磁场发电机”的演化过程，对
于揭示月球内部结构、热历史以及
表面环境演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界此前认为，月球在42亿
年前至35亿年前期间，存在相对活
跃的磁场，强度接近现今地球磁场
水平。磁场在约31亿年前急剧下
降，且此后一直处于低能量状态。
但此前发表的月球古磁场强度数据
主要集中在30亿年前，月球磁场中
晚期演化数据长期缺乏。

而嫦娥六号月球样品记录的磁
场信息来自约28亿年前，且来自月

球背面，将大幅提升人类对月球古
磁场时空分布的认知。

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中蕴藏了
“月球磁场发电机”的哪些奥秘？

此项研究中，团队对 4颗毫米
级玄武岩岩屑样品开展了磁学研
究，发现月球磁场在约28亿年前发
生了反弹，明显不同于此前学术界
的相关认知。

“月球磁场发生反弹，原因可能
是在约28亿年前，‘月球磁场发电
机’的主要能量来源发生了变化，或
初始驱动机制再次增强。”蔡书慧
说，团队未来将在此基础上对“月球
磁场发电机”开展进一步研究。

《自然》审稿人认为，此项研究
对月球背面玄武岩进行了严谨的分
析，并首次提供了来自月球背面的
古磁场测量结果，为提升人类对月
球磁场的认知作出了重要贡献。

揭示月背火山活动历史、揭示
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任务首
次完成人类从月球背面采样的壮
举之后，中国科学家用一个个重量
级成果刷新着人类对月球的认
知。对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的研究
才刚刚起步，我国科学家必将在人
类探索宇宙的征程中作出更多“中
国贡献”。

据新华社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发布

揭示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

多地宣布商品房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
专家：不意味着取消公摊，总购房成本不会变化

多地提出商品房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 视觉中国供图

月背古磁场示意图 据新华社

市场监管总局20日对外发布
修订后的《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
办法》，办法将于2025年 3月1日
起正式施行。

据介绍，现行《集贸市场计量
监督管理办法》为2002年制定发
布，于 2020 年进行了条款修正。
此次修订，主要是针对近年来集贸
市场内不法商家“缺斤短两”“计
量作弊”等现象，解决民生关注的
热点问题，对现行管理办法内容不
完备、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
相适应等问题加以完善。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进一步规
范经营者行为，要求经营者不得使
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经营
者利用具有作弊功能计量器具构
成欺诈的，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退一赔三”规定。
压实集市主办者主体责任，修

订后的管理办法明确集市主办者

应当配备用于公平复核的计量器
具，并摆放在显著便捷位置；鼓励
集市主办者建立红黄牌警示制度，
将经营者计量违法行为予以公示；
对计量失准拒不整改的经营者，可
以追究违约责任直至清退出集市。

加大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修订后的管理办法明确，
集市主办者未按要求对计量器具
登记造册、备案、更新，以及未合
理设置和妥善管理“公平秤”等计
量器具，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经营者
应当使用计量器具进行测量而未
使用且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
下罚款。集市主办者发现经营者
从事计量违法行为而不制止，或
者包庇、纵容的，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下罚
款。

据新华社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出台

“计量作弊”适用“退一赔三”


